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寶晶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普力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榮顯

                    送達代收人  杜欣鴻  住臺北市大同區市

○○道0段000號00樓

相  對  人  奕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仁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貳佰玖拾肆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

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司執字第一二0九三號給付租金事件

（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

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訴字第二一三號債

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請求公證

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

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

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

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

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

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前項公證書，

除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律行為，為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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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

有效力。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

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

命停止執行，但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法院應定相當之擔

保額，命停止執行，公證法第13條規定甚明。再執行法院為

停止強制執行裁定時所命債務人提供之擔保，係以擔保債權

人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害獲得賠償

為目的，法院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

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

受之損害額定該擔保數額（最高法院民國102年度台抗字第5

5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106年9月12日與相對人簽立廠房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相對人租用門牌號碼分別為苗

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1建物（下稱A廠房）、苗

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2建物（下稱B廠房）、A

廠房附屬編號4至8號停車位、B廠房附屬編號34至38號停車

位及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2樓之2建物

（下稱C廠房）附屬編號24、25號停車位，租賃期間為106年

9月1日至116年10月31日，且系爭租約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智育以106年度士院民公智字第1060010

1700號公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予以公證，系爭公證書內

載有「承租人應如期給付系爭租約所載之租金或違約金及於

租賃期限屆滿應返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或出租人於期限屆

滿，承租人返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之保證金（押金），如不

履行者，均應逕受強制執行」條款（下稱逕受強執條款）。

相對人於114年1月7日執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主張因伊

提前於113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卻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

1項賠償3個月租金新臺幣（下同）99萬元、支付114年2月租

金33萬元、給付因未遵期將租賃物回復原狀依系爭租約第9

條第2項所衍生拆除費用（下稱拆除費）112萬980元，合計2

44萬980元為由，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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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2093號給付租金事件受理中（下稱系爭

執行事件），本院又於114年4月21日以苗院聆114司執而120

93字第1149002383號函（下稱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伊財產

所在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而因

上揭相對人所主張債權均不存在，相對人所主張114年2月租

金、拆除費亦非得適用逕受強執條款之標的，且伊業提起債

務人異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213號受理中（下

稱系爭訴訟），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含本院囑

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執行

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係以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本院又於114年4

月21日以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聲請人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現尚未執行完畢，且聲

請人已提出系爭訴訟，並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

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

部分）之執行程序各節，業經本院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

宗、系爭訴訟卷宗核閱無訛，並有聲請人114年5月5日民事

債務人異議之訴暨聲請停止執行狀1份（附於本院卷）在卷

可稽，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所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本金金額為244萬9

80元，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份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

參，是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應以相對人因系爭訴訟尚

未確定而遲延受償、資金無法自由運用所生之相當於利息之

損失定該擔保數額。又審酌聲請人就系爭訴訟所得利益為相

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244萬980元），是系爭訴訟為

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

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合計為6年。再以性質較客觀、不受

景氣波動影響之民法第203條所定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發生之損害額應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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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2,294元（計算式：244萬980元×法定利率5％×6＝72萬2,2

94元），爰以此酌定停止執行之擔保金額。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公證法第13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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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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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寶晶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普力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榮顯
                    送達代收人  杜欣鴻  住臺北市大同區市○○道0段000號00樓
相  對  人  奕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仁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貳佰玖拾肆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司執字第一二0九三號給付租金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訴字第二一三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前項公證書，除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律行為，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命停止執行，但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命停止執行，公證法第13條規定甚明。再執行法院為停止強制執行裁定時所命債務人提供之擔保，係以擔保債權人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害獲得賠償為目的，法院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該擔保數額（最高法院民國102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106年9月12日與相對人簽立廠房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相對人租用門牌號碼分別為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1建物（下稱A廠房）、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2建物（下稱B廠房）、A廠房附屬編號4至8號停車位、B廠房附屬編號34至38號停車位及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2樓之2建物（下稱C廠房）附屬編號24、25號停車位，租賃期間為106年9月1日至116年10月31日，且系爭租約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智育以106年度士院民公智字第10600101700號公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予以公證，系爭公證書內載有「承租人應如期給付系爭租約所載之租金或違約金及於租賃期限屆滿應返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或出租人於期限屆滿，承租人返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之保證金（押金），如不履行者，均應逕受強制執行」條款（下稱逕受強執條款）。相對人於114年1月7日執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主張因伊提前於113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卻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賠償3個月租金新臺幣（下同）99萬元、支付114年2月租金33萬元、給付因未遵期將租賃物回復原狀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所衍生拆除費用（下稱拆除費）112萬980元，合計244萬980元為由，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2093號給付租金事件受理中（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又於114年4月21日以苗院聆114司執而12093字第1149002383號函（下稱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伊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而因上揭相對人所主張債權均不存在，相對人所主張114年2月租金、拆除費亦非得適用逕受強執條款之標的，且伊業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213號受理中（下稱系爭訴訟），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執行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係以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本院又於114年4月21日以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聲請人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現尚未執行完畢，且聲請人已提出系爭訴訟，並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執行程序各節，業經本院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系爭訴訟卷宗核閱無訛，並有聲請人114年5月5日民事債務人異議之訴暨聲請停止執行狀1份（附於本院卷）在卷可稽，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所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本金金額為244萬980元，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份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是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應以相對人因系爭訴訟尚未確定而遲延受償、資金無法自由運用所生之相當於利息之損失定該擔保數額。又審酌聲請人就系爭訴訟所得利益為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244萬980元），是系爭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合計為6年。再以性質較客觀、不受景氣波動影響之民法第203條所定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發生之損害額應為72萬2,294元（計算式：244萬980元×法定利率5％×6＝72萬2,294元），爰以此酌定停止執行之擔保金額。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公證法第13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寶晶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普力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榮顯

                    送達代收人  杜欣鴻  住臺北市大同區市○○道0段000號00樓

相  對  人  奕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仁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貳佰玖拾肆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

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司執字第一二0九三號給付租金事件（

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

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訴字第二一三號債務

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

    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

    ，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

    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

    。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

    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

    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前項公證書，除

    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律行為，為當事人之

    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

    效力。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不

    得強制執行之事由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命

    停止執行，但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

    額，命停止執行，公證法第13條規定甚明。再執行法院為停

    止強制執行裁定時所命債務人提供之擔保，係以擔保債權人

    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害獲得賠償為

    目的，法院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

    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

    之損害額定該擔保數額（最高法院民國102年度台抗字第555

    號裁定意旨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106年9月12日與相對人簽立廠房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相對人租用門牌號碼分別為苗

    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1建物（下稱A廠房）、苗栗縣

    ○○鎮○○路000巷00號3樓之2建物（下稱B廠房）、A廠房附屬

    編號4至8號停車位、B廠房附屬編號34至38號停車位及門牌

    號碼為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2樓之2建物（下稱C廠房）

    附屬編號24、25號停車位，租賃期間為106年9月1日至116年

    10月31日，且系爭租約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

    人林智育以106年度士院民公智字第10600101700號公證書（

    下稱系爭公證書）予以公證，系爭公證書內載有「承租人應

    如期給付系爭租約所載之租金或違約金及於租賃期限屆滿應

    返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或出租人於期限屆滿，承租人返還

    租賃物後，應返還之保證金（押金），如不履行者，均應逕

    受強制執行」條款（下稱逕受強執條款）。相對人於114年1

    月7日執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主張因伊提前於113年12月

    31日終止系爭租約卻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賠償3個月租

    金新臺幣（下同）99萬元、支付114年2月租金33萬元、給付

    因未遵期將租賃物回復原狀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所衍生拆

    除費用（下稱拆除費）112萬980元，合計244萬980元為由，

    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

    第12093號給付租金事件受理中（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

    院又於114年4月21日以苗院聆114司執而12093字第11490023

    83號函（下稱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伊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而因上揭相對人所主

    張債權均不存在，相對人所主張114年2月租金、拆除費亦非

    得適用逕受強執條款之標的，且伊業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213號受理中（下稱系爭訴訟），

    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執行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係以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本院又於114年4

    月21日以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聲請人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現尚未執行完畢，且聲

    請人已提出系爭訴訟，並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

    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

    部分）之執行程序各節，業經本院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

    宗、系爭訴訟卷宗核閱無訛，並有聲請人114年5月5日民事

    債務人異議之訴暨聲請停止執行狀1份（附於本院卷）在卷

    可稽，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自屬有據

    ，應予准許。

　㈡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所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本金金額為244萬98

    0元，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份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

    ，是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應以相對人因系爭訴訟尚未

    確定而遲延受償、資金無法自由運用所生之相當於利息之損

    失定該擔保數額。又審酌聲請人就系爭訴訟所得利益為相對

    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244萬980元），是系爭訴訟為得

    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一、

    二、三審辦案期限合計為6年。再以性質較客觀、不受景氣

    波動影響之民法第203條所定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發生之損害額應為72萬2,

    294元（計算式：244萬980元×法定利率5％×6＝72萬2,294元）

    ，爰以此酌定停止執行之擔保金額。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公證法第13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寶晶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普力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榮顯

                    送達代收人  杜欣鴻  住臺北市大同區市○○道0段000號00樓

相  對  人  奕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仁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柒拾貳萬貳仟貳佰玖拾肆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司執字第一二0九三號給付租金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度訴字第二一三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依該證書執行之：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前項公證書，除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律行為，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命停止執行，但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命停止執行，公證法第13條規定甚明。再執行法院為停止強制執行裁定時所命債務人提供之擔保，係以擔保債權人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害獲得賠償為目的，法院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該擔保數額（最高法院民國102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106年9月12日與相對人簽立廠房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向相對人租用門牌號碼分別為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1建物（下稱A廠房）、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3樓之2建物（下稱B廠房）、A廠房附屬編號4至8號停車位、B廠房附屬編號34至38號停車位及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鎮○○路000巷00號2樓之2建物（下稱C廠房）附屬編號24、25號停車位，租賃期間為106年9月1日至116年10月31日，且系爭租約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智育以106年度士院民公智字第10600101700號公證書（下稱系爭公證書）予以公證，系爭公證書內載有「承租人應如期給付系爭租約所載之租金或違約金及於租賃期限屆滿應返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或出租人於期限屆滿，承租人返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之保證金（押金），如不履行者，均應逕受強制執行」條款（下稱逕受強執條款）。相對人於114年1月7日執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主張因伊提前於113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租約卻未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賠償3個月租金新臺幣（下同）99萬元、支付114年2月租金33萬元、給付因未遵期將租賃物回復原狀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所衍生拆除費用（下稱拆除費）112萬980元，合計244萬980元為由，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2093號給付租金事件受理中（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又於114年4月21日以苗院聆114司執而12093字第1149002383號函（下稱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伊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而因上揭相對人所主張債權均不存在，相對人所主張114年2月租金、拆除費亦非得適用逕受強執條款之標的，且伊業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213號受理中（下稱系爭訴訟），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執行程序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係以系爭公證書為執行名義，本院又於114年4月21日以囑託執行函分別囑託聲請人財產所在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現尚未執行完畢，且聲請人已提出系爭訴訟，並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含本院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部分）之執行程序各節，業經本院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系爭訴訟卷宗核閱無訛，並有聲請人114年5月5日民事債務人異議之訴暨聲請停止執行狀1份（附於本院卷）在卷可稽，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所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本金金額為244萬980元，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份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是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應以相對人因系爭訴訟尚未確定而遲延受償、資金無法自由運用所生之相當於利息之損失定該擔保數額。又審酌聲請人就系爭訴訟所得利益為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244萬980元），是系爭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合計為6年。再以性質較客觀、不受景氣波動影響之民法第203條所定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可能發生之損害額應為72萬2,294元（計算式：244萬980元×法定利率5％×6＝72萬2,294元），爰以此酌定停止執行之擔保金額。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公證法第13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